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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今年3月15日是第43
个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昨天下午，

“通‘消’无忧 满意消费”2025年南
通市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主题活
动在圆融广场举行。活动中，“通畅
退”无理由退货服务平台正式上线。

“退货无忧”，是消费升级的有
效促进举措。今年，我市全面深化
无理由退货，以全域无理由退货为
目标，着力打造“优品放心购 退货

无理由”消费体验和品牌。新上线的
“通畅退”无理由退货服务平台为消费
者提供了“线下购物线上退”便捷通
道。消费者线下购物后，在符合商家
承诺退货条件及商品不影响二次销售
的情况下，可以在“南通市场监管”微
信公众号、“南通百通”App及小程序
上进行注册、登录，在线提交退货申
请，享受退货退款全流程在线服务。

记者王玮丽

消费者是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也是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推动者。加强消费
者权益保护，对于规范市场秩序、提升消
费者信心和服务保障双循环战略具有重
要意义。

今年3月15日是第43个国际消费
者权益日，昨天，南通中院选取全市法院
2024年度审结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典型
案例予以发布，以案释法，为广大消费者
提供消费指引，同时警示经营者依法依
规诚信经营，共筑满意消费。

案例一：商家销售添加有毒、有害物
质的减肥产品，应当承担十倍惩罚性赔
偿责任。——黄某与某食品店、孙某信
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2024年5月，黄某在网
上某食品店（经营者为孙某）购买3瓶

“清源胶囊”减肥产品，并支付384.19
元。黄某服用后，出现头晕、无力等不良
反应。后经检测，该产品中含有“西布曲
明”成分。因食品店仅同意退还购物款
384.19元，黄某遂诉至法院，要求食品
店和孙某赔偿3841.9元，并承担检测费
400元、送检物流费28元以及调档费。

【裁判结果】如皋法院经审理认为，
某食品店销售的减肥产品含有我国禁止
生产、销售和使用的“西布曲明”，不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某食品店未能履行进货
查验义务，依法应当承担责任。孙某作
为食品店的经营者，应以其个人财产对
食品店的债务承担责任，故判决某食品
店、孙某给付黄某赔偿款3841.9元，以及
黄某为维权支出的检测费400元、检测物
流费28元。

案例二：商家提供的菜品与宣传视频
不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某餐饮公
司与金某夫妇买卖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2023年，金某夫妇在网
上看到某餐饮公司发布的推介视频中，
主播展示的菜品摆盘精致、量大式美，便
联系该餐饮公司预订含澳龙、帝王蟹菜
品的最高标准婚宴套餐，以备儿子婚
礼。但在婚礼当日，金某夫妇发现餐饮
公司提供的菜品与其视频宣传差距极
大，随后拒绝了餐饮公司有关支付剩余
10万元餐费的要求。后因协商未果，餐
饮公司诉至法院，要求金某夫妇支付剩
余价款。

【裁判结果】海门法院经审理认为，
餐饮公司通过网络平台介绍推广的餐
饮、服务，介绍信息明确、具体，构成双方
合同内容。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餐
饮公司实际提供的菜品服务与推广视频
差距极大，而金某夫妇购买餐饮服务系
为子女婚姻庆典的重大活动，餐饮公司
的违约行为给金某夫妇造成了较大损
失，结合澳龙、帝王蟹活品食材的市场价
格，判决金某夫妇减少支付餐饮服务合
同50%的尾款，驳回餐饮公司要求金某
夫妇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诉讼请求。

案例三：干洗店不当清洗鞋子造成
消费者损失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陶某与某干洗店服务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2024年3月，陶某将其
半年前购买的2双运动鞋送干洗店，并
支付了85.3元的清洗费。4月，陶某取
鞋时发现2双鞋子开胶。考虑到鞋子已
穿过一段时间，干洗店也承诺补胶并补
偿5张免费洗衣券，陶某未再追究，另将
自己新买的1双运动鞋送至干洗店。后

陶某取鞋时发现，3双鞋子均出现开胶，
且之前补胶修复十分明显，影响外观。
后因双方就鞋子的损害赔偿问题协商未
果，陶某诉至法院，要求干洗店赔偿全部
购鞋款共计1897元。

【裁判结果】海门法院经审理认为，
干洗店作为专业的洗护机构，应具备相
对专业的知识和技术。现因其不当清洗
方式造成陶某鞋子开胶，修复效果也未
得到陶某认可，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考
虑到陶某送洗时未告知干洗店鞋子价值
较高，需要特护，自身对损害发生也有过
错，可以适当减轻干洗店的责任。最终，
人民法院组织调解双方达成一致意见。

案例四：二手商品网络交易平台的销
售者被认定承担经营者责任的，应当适用

“七天无理由退货”制度。——张某与李
某、某鱼公司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李某在某鱼平台发布一
条LV水桶包出售信息，载明“99新成色
几乎无瑕疵”。张某看到该信息后，经与
李某洽谈，以11508元下单购买。李某
通过第三方平台验货宝对该包进行检
验，结果显示该包符合品牌制造商公示
的技术标准。但张某收到包后发现该包
五金配件掉漆、生锈，遂向李某要求退货。
李某认为该包是99新产品且经过检测，
拒绝退货。后张某诉至法院，要求李某退
还货款，某鱼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结果】如东法院经审理认为，
李某在某鱼平台共出售74件宝贝，其中
出售奢侈品包达10余件，属于借助网络
平台多次、重复销售同类商品的经营者，
应当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七天无
理由退货”制度，故判决支持张某的退款
请求。而某鱼公司作为网络交易第三方
平台提供者，并非商品信息的发布者，亦
非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事前尽到了对信息
发布者身份的审慎审查义务和注意义务，
并在张某维权时应申请提供了李某的相
关资料，积极协助张某维护合法权益，不
存在侵权行为，无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案例五：商家按照买方要求包装后，
买方以包装未注明产品信息为由主张

“ 假 一 赔 十 ”的 ，人 民 法 院 不 予 支
持。——徐某某与某食品经营部买卖合
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2024年3月，徐某某微
信联系某食品经营部，要求购买十斤风
干牛肉，并分成十份包装。于是，经营部
用通用方便袋将牛肉进行分装，并微信
告知徐某某有关牛肉生产日期、保质期
等信息。徐某某收货后，以每份方便袋
包装未标明商品详细信息为由，主张是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三无”产品，要
求经营部赔偿。后因经营部拒绝，徐某
某诉至法院要求经营部十倍赔偿。

【裁判结果】海门法院经审理认为，
经营部提供的产品原包装信息、检验报
告、进货台账等材料，能够证明案涉风干
牛肉系合格产品、无安全隐患。并且，经
营部已微信告知徐某某有关生产日期、
保质期等产品信息，尽到了告知义务。
虽然经营部使用分装方便袋包装时未贴
有食品标签，在告知方式上存在一定瑕
疵，但该瑕疵不致影响食品安全或者误
导消费者，并未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最终判决驳回徐某某有关十倍赔偿的诉
讼请求。 本报记者王玮丽

本报通讯员顾建兵 谢洲

南通中院发布消费者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以案释法，教您维权避坑

晚报讯 有奖答题、便民服务、
维权咨询……昨天下午，市区圆融
广场购物中心人潮涌动。在“通

‘消’无忧 满意消费”2025年南通
市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主题活
动现场，市市场监管局、南通海
关、市公安局、市文广旅局、市知
识产权保护中心、崇川区相关部
门以及我市部分行业协会、律所
等20多家单位支起摊位，宣传消
费维权知识，接受市民咨询。

咨询现场，人气最旺的当数有
奖答题活动。“哪种食品添加剂主要
用于防腐？”“海安被称为全国著名

的什么之乡？”……在市市场监管局
“你点我抽他检”的咨询台前，消费者
排起长队，依次从箱子里抽取问题
踊跃回答。另一边的市银行业协会
咨询台前，一面“金融知识大转盘”
格外显眼，上面被分成“银行卡安全
防范”“警惕虚假投资陷阱”等多个
色块，由消费者转动转盘随机抽取
一类回答。

消费者李姝购物之余在“3·15集
市”里逛了一圈。“现场学到了不少知
识，比如哪些快递是不可以邮寄的、哪
些保险销售行为是误导消费者的，很
实用！” 记者王玮丽

晚报讯 昨天，由市卫生健康
委、市中医院、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南通卫生高职校、市轨交集团以及
海安市大公镇姜桥村党总支联合举
办的首场“健康养生市集”在地铁1
号线友谊桥站活力开市，受到了广
大市民的欢迎。把脉寻症结、辨病
解疾忧、助农促销售……当天的地
铁站内一派热闹景象。

在养生茶饮品鉴区，记者看到
口感独特、款式多样、充满着“时令
味道”的中药代茶饮吸引了众多市

民驻足品尝；伴着缕缕药香，艾灸、耳
穴压豆等中医特色护理技术疗法为
正在体验的市民朋友驱走疲劳、带来
舒缓。

当天的活动，除了以“健康流量”
为农产品直购“引流”外，更是将传统
养生功法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中
医专家、青年志愿者领衔开展“八段锦
快闪”，掀起跟练高潮；同时邀请市民
化身“健康传播博主”，通过分享“春生
养阳”“青春助农”等朋友圈话题打卡、
集赞。 记者李波

提供“线下购物线上退”便捷通道

“通畅退”平台正式上线

宣传消费维权知识 接受消费者咨询

20多家单位集中“摆摊”

青春助农 健康同行

“健康养生市集”进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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